
附件1：               
督查组人员安排
抽调县爱卫办、农业农村局、城管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建局、水利局各一名分管及两名干部组成六个督查组进行。具体分工如下： 
第一组：爱卫办（分管领导1人带队）、城管局（1人）、农业农村局（1人），督查单位：赖店、盖尾、郊尾；
第二组：城管局（分管领导1人带队）、爱卫办（1人）、农业农村局（1人），督查单位：大济、度尾、西苑；
第三组：农业农村局（分管领导1人带队）、住建局（1人）、水利局（1人），督查单位：鲤城、鲤南、龙华；
第四组：生态环境局（分管领导1人带队）、城管局（1人）、爱卫办（1人），督查单位：社硎、菜溪、石苍；
第五组：住建局（分管领导1人带队）、生态环境局（1人）、水利局（1人），督查单位：榜头、钟山、游洋；
第六组：水利局（分管领导1人带队）、生态环境局（1人）、住建局（1人），督查单位：枫亭、园庄、书峰；


